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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日前发布《2014 年证券投资者满意度调查报告》。《报

告》显示，2013 年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成效满意度较前略升并创出新高，其中对

收益权保护满意度最高且提升最快。 

据投保基金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6月 4日至 15 日，投保基金依托全国个人投资者固

定样本库开展 2014年投资者满意度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535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8.4%。

这是投保基金连续第 6年开展证券投资者满意度调查。 

对上市公司满意度创新高 

调查结果显示，2013 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满意度总指数为 68.32，同比略增，上

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的各个方面总体好于往年。2008年至 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

满意度总指数先降后升，2008 年到 2010 年连续下降，并于 2010 年度降至最低，随后连续

两年持续提升，2013 年创出新高，但提升幅度明显降低。 

对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满意度调查，分为总体满意度和决策参与权、知情权和投资收益

权三个子项的满意度。 

调查显示，决策参与权、知情权和投资收益权三项核心权益的满意度指数均较前一年略

增，其中投资收益权满意度指数提升最快，比 2012 年增长 7.05%，并首次超过决策参与权

与知情权满意度指数，成为此次得分最高的子指数。 

在决定决策参与权保护状况的六项因素中，董事会履行决策和监督职能、监事会履行监

督职能、各项治理制度的完备、经理层勤勉尽责情况等四项，过半投资者认为较上一年度有

所改善;在决定知情权保护状况的五项因素中，上市公司重大事项信息披露、治理信息披露、

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披露等情况，过半投资者认为较上一年度有所改

善。 

但是，上市公司在加强内控、中小投资者行使参会权、投票权、提案权保障、公司及大

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度投资者收益权保护情况得到了投资者全面认同。在决定投资

收益权保护状况的上市公司从事可能涉嫌利益输送活动、上市公司利润分配、上市公司盈利

能力等三项因素中，每个因素均有六成以上的投资者认为同比得到改善。 

 



投资者保护满意度节节上升（下） 

 

对监管部门满意度提升超 15 个百分点 

对于 2013年度监管部门开展投资者保护工作的成效，投资者满意度较上年提升超过 15

个百分点，监管部门设立的投资者服务热线对投资者投诉、举报的处理情况满意度提升超过

12个百分点。 

此次调查中，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投资者占比总计约为 38%，

占比约 16%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对改革举措充满期待 

此次调查还针对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改革需要，新增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制度和效果满意度调查内容。 

结果显示，对于现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信息披露制度，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投资者合

计约 41%，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比约 8%，说明此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投资者

的认可，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对于 IPO 招股书预披露制度，占比约 37%的投资者认为该项制度效果好，同时有 42%表

示说不清，表明部分投资者对预披露制度仍缺乏详细了解。同时，在问及如果实行注册制，

是否需要对拟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进行预披露时，62%投资者选择需要。 

对目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总体情况，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投资者合计近四成，远远超

过对披露情况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重。但占比过半的投资者表示对信息披露总体情

况满意程度一般，表明投资者对信息披露的需求层次正在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报 


